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与示范活动管理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规范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以下简称“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运营（以下统称“示范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等文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起步区范围内开展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及其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本细则所称道路测试，是指在公路、城市道路、特定区域范围内等用于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各类道路指定的路段进行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活动。
本细则所称示范应用，是指在公路、城市道路、特定区域范围内等用于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各类道路指定的路段进行的具有试点、试行效果的智能网联汽车载人载物运行活动。
本细则所称示范运营，是指在公路、城市道路、特定区域范围内用于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各类道路的指定路段，对智能网联汽车开展载人载货或者特定场景作业的商业试运营活动。
第三条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的管理应当遵循政策先行、鼓励创新、安全可控、包容审慎、开放合作、绿色环保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分工
第四条 由起步区数字城市部、工信科技部、区公安分局、建设管理部、规划和自然资源部、综合执法部、产业促进部共同成立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联席工作组（以下简称“区联席工作组”），统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标准规范制定以及应用场景建设等相关事宜，负责本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的统一实施、监督和管理；区联席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在数字城市部；区联席工作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协商解决本细则实施过程中相关事项。
起步区开展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涉及跨区域项目，在市智能网联相关主管部门统筹协调下，由区联席工作组牵头组织实施。
第五条 数字城市部负责定期组织召开区联席工作组会议，协调处理联席工作组日常事务，以及对从事智能网联汽车专项服务的第三方专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第三方机构”）委托和管理，统筹区联席工作组成员单位做好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的监督管理。
工信科技部负责牵头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制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支撑行业企业在起步区的测试和场景示范。
区公安分局负责智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智能网联汽车临时行驶车号牌。
建设管理部负责组织协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运输相关管理工作。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负责智能网联汽车的测绘活动和地图数据相关监管服务工作。
综合执法部负责推进智能网联车辆在环卫等城市管理领域的试点应用，并督促试点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产业促进部负责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招商引资工作，并协调引进项目的落地服务与测试示范所需的相关要素保障，推动产业生态集聚。
第六条 第三方机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风险承担能力，在区联席工作组办公室的委托与管理下，协助开展以下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相关事宜：
（一）对智能网联汽车申请主体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形成初审结果报区联席工作组审定；
（二）对智能网联汽车进行核验，并及时向区联席工作组提交审查报告；
（三）收集分析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行数据、事故情况及分析报告，并定期上报区联席工作组；
（四）负责智能网联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日常事务、过程管理和结果评估等工作；
（五）根据需要组织召集专家评审会议，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涉及的事项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上报区联席工作组；
（六）其他辅助性智能网联相关工作。
第七条 区联席工作组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由汽车工程、自动驾驶、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网络安全、法律、地理信息等领域专家组成，对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所提出的申请进行论证评估，为管理决策提供专业支持。
第三章 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主体、安全员和车辆
第八条 道路测试主体是指提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申请、组织道路测试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单位，应符合如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二）具备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技术研发或试验检测等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业务能力；
（三）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通过提供不低于本细则规定金额的保险或保函等方式，证明其具备承担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民事赔偿能力；
（四）具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评价规程；
（五）具备对道路测试车辆进行实时远程监控的能力；
（六）具备对道路测试车辆进行事件记录、分析和重现的能力；
（七）具备对道路测试车辆及远程监控平台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示范活动主体是指提出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申请、组织示范活动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个单位或多个单位联合体，应符合如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或多个独立法人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二）具备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技术研发、试验检测或示范活动等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业务能力；
（三）由多个独立法人单位联合组成的示范活动主体，其中应至少有一个单位具备示范活动服务能力，且各单位应签署运营服务及相关侵权责任划分的协议；
（四）对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通过提供不低于本细则规定金额的保险或保函等方式，证明其具备承担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民事赔偿能力；
（五）具有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方案；
（六）具备对示范活动车辆进行实时远程监控的能力；
（七）具备对示范活动车辆进行事件记录、分析和重现的能力；
（八）具备对示范活动车辆及远程监控平台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九）具备对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在组织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中涉及地理信息数据处理活动的（地理信息数据处理活动是指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点云及其属性信息等地理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的行为），还应符合如下条件：
（一）智能网联汽车采集、收集的用于导航相关活动以及地图制作、更新的地理信息数据，直接传输至具备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的单位管理；
（二）不得擅自提供涉密或敏感地理信息，未经国家认定的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进行处理的数据，其秘密等级不低于处理前秘密等级；
（三）地理信息数据必须存储于境内，所使用的存储设备、网络和云服务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和保密要求。申请向境外提供地理信息数据的，必须严格履行对外提供审批或地图审核程序，并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有关规定；
（四）应建立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地理信息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安全风险评估等管理制度和地理信息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具备开展地理信息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全生命周期跟踪和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第十一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安全员（包括随车安全员和远程安全员）是指经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授权负责道路测试、示范活动安全运行，并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对车辆采取应急措施的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二）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
（三）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被记满12分记录；
（四）最近1年内无超速50%以上、超员、超载、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记录；
（五）无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记录，无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记录；
（六）无致人死亡或者重伤且负有责任的交通事故记录；
（七）经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培训合格，熟悉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评价规程、示范活动方案，掌握车辆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操作方法，具备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具有50小时以上自动驾驶系统实际操作经验，其中申请测试、示范项目的驾驶操作训练时间不低于40小时；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是指申请用于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的智能网联车辆，包括载客汽车、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不包括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未办理过机动车注册登记；
（二）满足对应车辆类型除耐久性以外的强制性检验项目要求；对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而无法满足强制性检验要求的个别项目，需提供其未降低车辆安全性能的证明；
（三）具备人工操作和自动驾驶两种模式，且能够以安全、快速、简单的方式实现模式转换并有相应的提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将车辆即时转换为人工操作模式；
（四）具备车辆状态记录、存储及在线监控功能，能实时回传下列第1至4项信息，并自动记录和存储下列各项信息在车辆事故或失效状况发生前不少于90秒的数据，相关数据实时接入区联席工作组指定的监管服务平台，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1年。积极使用区块链等相关技术，确保数据安全、不可篡改：
1.车辆标识（车架号或临时行驶车号牌等信息）；
2.车辆控制模式；
3.车辆位置；
4.车辆速度、加速度、行驶方向、行驶里程、方向盘转角、加速踏板、制动踏板等运动状态；
5.环境感知与响应状态；
6.车辆灯光、信号实时状态；
7.车辆外部360度视频监控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控等；
8.反映安全员和人机交互状态的车内视频及语音监控情况；
9.车辆接收的远程控制指令；
10.车辆故障情况；
（五）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等活动中，涉及地理信息数据处理的智能网联汽车，应具备符合国家认定的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
（六）具有健全的网络安全、密码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防护措施以及软件升级等能力，当车辆网络异常或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功能失效时，仍能保证车辆行驶安全；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章 道路测试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进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主体应向第三方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一）道路测试主体、测试安全员及道路测试车辆的基本情况；
（二）国家或省市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委托检验报告。道路测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应包括自动驾驶功能通用检测项目及其设计运行范围所涉及的项目；
（三）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包括道路测试主体、自动驾驶等级、道路测试安全员、道路测试车辆、道路测试时间、测试路段、区域及道路测试项目、测绘资质等基础信息；
（四）道路测试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等级声明以及自动驾驶功能对应的设计运行条件说明，包括设计运行范围、车辆状态和安全员状态等；
（五）道路测试方案，至少包括测试路段或区域、测试时间、测试项目、测试评价规程、风险分析及应急预案等；
（六）属国产机动车的，应当提供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属进口机动车的，应当提供进口机动车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随车检验单和货物进口证明书，对未取得进口机动车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可提供车辆满足安全运行条件的声明和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相应车型强制性检验报告；
（七）自动驾驶功能说明及其未降低车辆安全性能的证明；
（八）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九）对具有网联功能的车辆或远程控制功能的监控平台，应提供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证明；
（十）道路测试主体自行开展的模拟仿真测试与测试区（场）等特定区域实车测试的说明材料；
（十一）测绘资质授权证书或委托证明；
（十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事故赔偿保函。
第十四条 道路测试审核流程如下：
（一）道路测试主体向第三方机构提交道路测试申请材料，第三方机构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材料完整性和规范性初审；
（二）初审通过后，第三方机构将材料及初审意见报区联席工作组，区联席工作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进行论证并出具专家评审意见；未通过专家论证的，道路测试主体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整改，整改后向第三方机构重新提交申请；
（三）评审通过后，区联席工作组原则上在7个工作日内组织对测试主体提交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进行确认；
（四）道路测试时间不得超过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上的有效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8个月，且不得超过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及保险凭证的有效期。
第十五条 道路测试主体凭《机动车登记规定》所要求的证明（包括区联席工作组确认的道路测试主体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等材料）、凭证，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智能网联测试用临时行驶车号牌。
临时行驶车号牌规定的行驶范围应当根据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测试路段、区域合理限定，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测试时间。
临时行驶车号牌到期的，道路测试主体应当持有效期内的安全性自我声明到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更换号牌。
第十六条 同一批次申请且符合“三同原则”（车辆型号、自动驾驶系统、系统配置均相同）的道路测试车辆，无需进行逐车实车功能测试，仅需按5%的比例（至少1辆）对自动驾驶功能进行抽样检测。
已在其他省、市开展道路测试并获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号牌的测试主体，若测试车辆符合“三同原则”，仅需向第三方机构提交原测试地申请及批复资料，连同第十三条第（三）（五）（六）（八）项材料，即可办理相关手续。
测试过程中需增加“三同原则”同款车辆的，测试主体需向区联席工作组提交增配数量、必要性说明及相应材料；新增车辆需按5%比例（至少1辆）开展一致性核查并出具报告，经区联席工作组审核通过后，方可完成增配。
第五章 示范应用申请
第十七条 申请进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的主体，应向第三方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一）示范应用主体、安全员及车辆的基本情况；
（二）示范应用主体应提供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包括示范应用主体、自动驾驶等级、示范应用安全员、示范应用车辆、示范应用时间、示范应用路段或区域及示范应用项目等信息；
（三）示范应用车辆在申请进行示范应用的路段或区域已完成的道路测试的完整记载材料（含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测试核验意见）和道路测试期间未发生道路测试车辆方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交通事故的证明；
（四）对具有网联功能的车辆或远程控制功能的监控平台，应提供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证明；
（五）示范应用方案，至少包括示范应用目的、路段或区域、时间、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六）搭载人员、货物的说明；
（七）测绘资质授权证书或委托证明；
（八）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事故赔偿保函；对开展载人示范应用的，应包括为搭载人员购买的座位险、人身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第十八条 对申请开展配备随车安全员的示范应用车辆，应以自动驾驶模式在拟申请示范应用的路段或区域进行过合计不少于240小时或不少于1000公里的道路测试（原则上覆盖申请路线），自动驾驶模式测试期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道路测试车辆方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方可开展示范应用。
对申请开展仅配备远程安全员的示范应用车辆，应在随车安全员的模式下，以自动驾驶模式在拟申请的路段和区域合计行驶不少于5000公里（原则上覆盖申请路线）。自动驾驶模式测试期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道路测试车辆方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
在示范应用过程中，如需增加“三同原则”同款车辆数量的，示范应用主体应向区联席工作组提交拟增加的车辆数量、必要性说明和相应材料，同时车辆应以5%的抽查比例（至少1辆）进行一致性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经区联席工作组审核通过后，示范应用主体可增加相应车辆。
拟进行示范应用的路段或区域不得超出道路测试车辆已完成的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范围。
第十九条 示范应用审核流程如下：
（一）示范应用主体向第三方机构提交示范应用申请材料，第三方机构原则上在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材料完整性和规范性初审；
（二）初审通过后，第三方机构将材料及初审意见报区联席工作组，区联席工作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进行论证并出具专家评审意见；未通过专家论证的，示范应用主体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整改，整改后向第三方机构重新提交申请；
（三）评审通过后，区联席工作组原则上在7个工作日内组织对示范应用主体提交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进行确认；
（四）示范应用时间不得超过安全性自我声明上的有效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8个月，且不得超过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及保险凭证的有效期。
第二十条 示范应用主体凭《机动车登记规定》所要求的证明（包括区联席工作组确认的示范应用主体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等材料）、凭证，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智能网联示范应用用临时行驶车号牌。
临时行驶车号牌规定的行驶范围应当根据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测试路段、区域合理限定，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测试时间。
临时行驶车号牌到期的，示范应用主体应当持有效期内的安全性自我声明到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更换号牌。
第六章 示范运营申请
第二十一条 在起步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的主体除应符合本细则第九条有关规定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应在全国范围内累计完成不少于20万公里的道路测试和10万公里的示范应用，且未发生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负有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或因车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件；
（二）具备风险应对机制，针对示范运营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包括但不限于事故、故障、恶劣天气等突发情况的安全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保障示范运营安全稳定有序开展；
（三）具备健全的示范运营管理制度，能够及时响应区联席工作组需求，与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建立联系，确保事故发生或影响交通等问题发生时能及时解决。
第二十二条 申请进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的主体，应向第三方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一）示范运营主体、安全员及车辆的基本情况；
（二）示范运营车辆在拟进行示范运营的道路或区域已完成的示范应用完整记载材料和示范应用期间未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和示范应用车辆方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的证明；
（三）对具有网联功能的车辆或远程控制功能的监控平台，应提供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证明；
（四）示范运营方案，至少包括示范运营目的、路段或区域、时间、项目、收费标准、计价方式、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五）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示范运营事故赔偿保函，对开展载人示范运营的，应包括为搭载人员购买的座位险、人身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六）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安全性自我声明；
（七）搭载人员、货物的说明；
（八）测绘资质授权证书或委托证明；
（九）示范运营安全员培训合格承诺书。
第二十三条 对申请开展配备随车安全员的示范运营车辆，应以自动驾驶模式在拟进行示范运营的路段或区域进行过合计不少于240小时或1000公里的示范应用（原则上覆盖申请路线），在示范应用期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示范应用车辆方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方可开展示范运营。
对申请开展仅配备远程安全员的示范运营车辆，应在随车安全员的模式下，以自动驾驶模式在拟申请的路段和区域合计行驶不少于5000公里（原则上覆盖申请路线）。自动驾驶模式示范应用期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示范应用车辆方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
在示范运营过程中，如需增加“三同原则”同款车辆数量的，示范运营主体应向区联席工作组提交拟增加的车辆数量、必要性说明和相应材料，同时车辆应以5%的抽查比例（至少1辆）进行一致性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经区联席工作组审核通过后，示范运营主体可增加相应车辆。
示范运营主体在仅配备远程安全员模式下，合计完成不少于1000公里（原则上覆盖申请路线）的示范运营里程，且未发生交通违法和责任交通事故的，可申请增加“三同原则”同款车辆，直接进入远程示范运营阶段。
拟进行示范运营的路段和区域，不应超出示范应用车辆已完成的道路测试及示范应用的路段和区域范围。
第二十四条 示范运营审核流程如下：
（一）示范运营主体向第三方机构提交示范运营申请材料，第三方机构原则上在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材料完整性和规范性初审；
（二）初审通过后，第三方机构将材料及初审意见报区联席工作组，区联席工作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进行论证并出具专家评审意见，如未通过专家评审，示范运营主体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整改，整改后向第三方机构重新提交申请；
（三）评审通过后，区联席工作组原则上在7个工作日内组织对示范运营主体提交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安全性自我声明》进行确认。示范运营时间不得超过安全性自我声明上的有效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8个月，且不得超过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及保险凭证的有效期；
（四）示范运营主体凭《机动车登记规定》所要求的证明（包括区联席工作组确认的示范运营主体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安全性自我声明等材料）、凭证，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智能网联示范运营用临时行驶车号牌，并向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申领示范运营证，后续按照示范运营方案开展相应活动。
临时行驶车号牌规定的行驶范围应当根据示范运营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路段、区域合理限定，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示范运营时间。
临时行驶车号牌到期的，示范运营主体可凭有效期内的安全性自我声明到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新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第二十五条 依法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其他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应当在运营方案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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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区联席工作组可以在辖区内选择具备支撑自动驾驶及网联功能实现的若干典型路段、区域，用于智能网联汽车开展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定期向市智能网联相关主管部门报备，并向社会公布。
区联席工作组应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特别是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路段、区域周边发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的时间、项目及安全注意事项等。道路测试与示范路段和区域内应设置相应标识或提示信息。
第二十七条 区联席工作组应当对测试道路实行分级管理，按循序渐进的原则自主选择开放快速路、高速公路路段等，并按照“安全、审慎、可靠”原则制定相关道路测试与示范的技术要求和测试规范。
区联席工作组在开放快速路、高速公路测试路段前，道路主管部门应对测试用道路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完善交通标志标线、照明设施和安全防护设施。
第二十八条 在仅配备远程安全员模式下开展活动的示范车辆，每辆车至少由1名远程安全员监控。在该模式下车辆行驶里程合计超过2000公里且期间未发生示范主体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的，示范活动主体可向区联席工作组申请1名远程安全员监控多台（不多于5台）示范车辆。相关主体应为安全员开展培训和考核等工作，确保示范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九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应当遵守临时行驶车号牌管理相关规定，并将临时行驶车号牌粘贴在车窗指定位置。
第三十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安全员均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依据道路测试或示范活动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时间、路段、区域和项目开展工作，并随车携带道路测试或示范活动安全性自我声明备查。不得在开展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过程中在道路上开展非行驶必需的制动性能测试。测试或示范用货运车辆除超车外，应长时间保持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测试或示范用小型客车除超车外，单向2车道路段应保持在右侧车道行驶，单向3车道以上路段应保持在中间车道行驶。
第三十一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应以醒目的颜色分别标示“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或“自动驾驶示范应用”或“自动驾驶示范运营”等字样，提醒周边车辆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注意，但不应对周边的正常道路交通活动产生干扰。
第三十二条 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开始前，安全员应当对车辆的轮胎、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进行检查，确保车辆在自动驾驶系统功能正常、测试道路交通状况良好等条件下进行道路测试与示范。
第三十三条 在道路测试过程中，除经专业培训的测试人员和用于模拟货物的配重外，车辆不得搭载其他与测试无关的人员和货物，搭载人员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有监护人随行保障的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充分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载人示范应用和运营的内容、范围及风险，自愿参与示范应用和运营并已签署相关协议的自然人。未成年人可以在监护人陪护下参与示范应用和运营体验。
在示范活动过程中，可按规定搭载探索商业模式所需的人员或货物，提前告知搭载人员及货物拥有者相关风险，并采取必要安全措施；搭载的人员和货物不得超出道路测试车辆的额定乘员和核定载质量。车辆在道路测试及示范过程中，不得非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不得搭载危险货物。
第三十四条 在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过程中，除自我声明载明的路段或区域外，不得使用自动驾驶模式行驶；车辆从停放点到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路段、区域的转场，应使用人工操作模式行驶。
第三十五条 在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过程中，若安全性自我声明到期，或需变更安全员、车辆颜色、非核心传感器等不影响车辆自动驾驶功能与性能的基本信息，相关主体应及时更新安全性自我声明相关信息，无需重复开展自动驾驶功能测试。原则上，测试、示范期间不得擅自实施可能影响车辆功能与性能的软硬件变更，确因测试示范需求或其他原因需对自动驾驶系统、核心计算单元、控制策略等关键软硬件进行变更的，应及时向第三方机构提交变更申请、安全性说明材料，并出具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变更情况做出的检测报告，经第三方机构初审通过后报区联席工作组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变更。
第三十六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在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中，相关数据收集、利用、共享和存储等活动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车辆应按照传输要求，将必要的运行安全数据接入指定的监管服务平台，由第三方机构负责数据采集、分析及异常情况上报。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车辆应当接入济南市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测平台，实时上传车辆运行状态、驾驶模式等相关数据。
第三十七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测试、示范周期届满前2个月内，向第三方机构提交延期申请书及必要性说明，第三方机构初审通过后报区联席工作组，区联席工作组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确认是否延期，延期时间一次不超过18个月。
第三十八条 在交通管制、重大活动、恶劣天气等特定情形时，道路测试、示范活动需临时暂停的，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应当服从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暂停或改变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活动计划。
第三十九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应当配备与开展活动规模、范围相适应的网格化应急处置人员，确保车辆在发生突发情况需要现场处理时，网格化应急处置人员能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第四十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应每6个月向区联席工作组提交开展相关活动的运行报告和下一步运行计划，并在测试与示范结束后1个月内提交总结报告。
第四十一条 对进行道路测试及示范活动的智能网联汽车的有关行为，除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外，实行累计记分管理制度，记分规则由区联席工作组制定，作为附件向社会公布。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自提出测试或示范申请后1个周年内，因违反规定记12分以下（不满12分）的，区联席工作组依情况责令限期整改并可采取约谈、暂停新增车辆申请、暂停其测试与示范资格等措施，车辆主体应当按照要求进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经区联席工作组评估确认后，可恢复相应资格。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自提出测试或示范申请后1个周年内，因违反规定记满12分的，区联席工作组终止其相关活动，回收车辆临时行驶车号牌；未收回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牌证作废。
第三方机构每年年底汇总当年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申报主体的运营情况，报区联席工作组公示。
第八章 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
第四十二条 在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期间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交通事故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四十三条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在进行道路测试或示范活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失控等安全事件时，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或其安全员应立即停止测试或示范相关工作，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并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完成交通事故调查取证、责任认定等事宜。
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应在24小时内将事故或事件发生前后至少90秒车辆状态数据上报至区联席工作组及第三方机构。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应当在24小时内将事故情况上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第三方机构。未按照要求上报的可以暂停其道路测试、示范活动24个月。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车辆损毁的，区联席工作组应当在24小时内上报市智能网联相关主管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接报事故全部录入系统。
第四十四条 智能网联汽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属于安全员操作责任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安全员进行处理；属于自动驾驶系统原因导致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相应主体进行处理。
第四十五条 道路测试与示范主体应当在事故认定后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将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结果及完整的事故分析报告等相关材料上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机构汇总后报区联席工作组，区联席工作组及时上报市智能网联相关主管部门。相关事故信息和事故分析报告保存至少1年。
第四十六条 智能网联汽车车载设备、路侧设备、监管平台等记录的车辆运行状态和周边环境的客观信息，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调查核实无误后，可以作为认定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第三方机构应当协助调取、核验相关数据。
第四十七条 智能网联汽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严重财产损失，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为需要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的，可以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深度调查，由第三方机构协助提供测试与示范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及材料。
第四十八条 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依法应由智能网联汽车一方承担责任的，由该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先行赔偿，并可以依法向负有责任的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者、车辆制造者、设备提供者等进行追偿。
第四十九条 智能网联汽车在道路测试、示范活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其民事赔偿责任不因行政管理上的记分、暂停或终止活动而免除。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细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附件 1
记分规则
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活动实施记分管理，根据相关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一次性给予3分、6分、12分的记分处理。
（一）有下列行为的，对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一次记3分：
1.车辆行驶时间、路线与安全性自我声明及其相关材料中所述不符的；
2.已注册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未张贴编码的；
3.未按规定将车辆运行数据接入安全监测平台的；
4.车辆车速超过规定的；
（二）有下列行为的，对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一次记6分：
1.未登记车辆（包括未接入起步区监管平台）上路行驶，暂停相应车辆的应用活动，责令限期整改；
2.车辆未按规定线路行驶的，发生2次（不包含本数）以上暂停相应车辆的应用活动，责令限期整改；
3.车辆出现特殊情况（故障、事故等）无法在30分钟内取得联系的；
4.在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而故意迟报、漏报、瞒报的；
5.未履行本细则规定的其他报告义务的。
（三）有下列行为的，对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主体一次记12分：
1.车辆与安全性自我声明及其相关材料不符的；
2.车辆有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或者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处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或拘留处罚等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3.车辆伪造智能网联汽车编码的。
4.道路测试、示范活动临时行驶车号牌到期或者被撤销的；
5.发现车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或者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
6.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车辆毁损等严重情形的，但道路测试、示范活动车辆无责任时除外。





附件2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通用检测项目
（参照模板）
	序号
	检测项目

	1
	交通信号识别及响应
（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

	2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与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3
	行人与非机动车识别及响应
（包括横穿道路和沿道路行驶）

	4
	周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及响应
（包括影响本车行驶的周边车辆加减速、切入、切出及静止等状态）

	5
	动态驾驶任务干预及接管

	6
	风险减缓策略及最小风险状态

	7
	自动紧急避险
（包括自动驾驶系统开启及关闭状态）

	8
	车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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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检测以上通用项目外，还应检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及运行范围涉及的项目，如联网通信等。
附件3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活动申请书
（参照模板）
	申请类型
	□初次申请   □异地已获准，申请在（       ）进行道路测试

	一、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注册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申请主体类型
	□整车制造企业       □改装车生产企业  
□汽车零部件企业     □交通运输企业      
□电子信息技术企业   □科研院所/高校
[bookmark: hmcheck_a32212055ded474d8b3aebb999a84597][bookmark: hmcheck_c5c9db83a88e40c8bb567b579c2be5c6][bookmark: hmcheck_9afaddae1bef43d596c7d1f4cd346629]□其他类型企业：（                             ）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研发、制造及试验能力
说明
	

	单位联系地址
	

	单位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邮箱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注：需提供测试/示范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测试/示范车辆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
	

	产品商标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客车/货车/专项作业车

	整车整备质量
	
	对应轴荷
	

	最大设计总质量
	
	对应轴荷
	

	非自动驾驶模式下设计最高车速
	
	自动驾驶模式设计最高车速
	

	轮胎型号
	
	标准胎压
	

	测试/活动车辆列表
	发动机号/电机号
	车辆识别代号（VIN或唯一性编码）

	
	
	

	
	
	

	
	
	

	总成信息

	动力系统
	[bookmark: hmcheck_5bf0876872d54650a93bb78ec499aa9a][bookmark: hmcheck_c591581a87ee4f92a84e5acfc8308339]驱动型式
	

	
	发动机型号
	
	生产厂家
	

	
	电机型号
	
	生产厂家
	

	
	电池型号
	
	生产厂家
	

	
	变速器型号
	
	生产厂家
	

	转向系统
	[bookmark: hmcheck_38bf7cfc1da0436692086f78828b0af2][bookmark: hmcheck_5953742d130644b1a3a08fb5e2cdebdb]转向系统型式
	

	
	转向机型号
	
	生产厂家
	

	制动系统
	[bookmark: hmcheck_f2dd9258ee8a414286cd15a67912bd62][bookmark: hmcheck_29e182c31fc9497cbe08fdbb38425fa0]制动系统型式
	

	
	制动器型号
	
	生产厂家
	

	
	ESC型号
	
	生产厂家
	

	其他改装情况说明
	（详细说明包括智能网联改装在内的其他改装情况）

	
	

	注：需提供车辆合格证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测试/示范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

	自动驾驶相应级别
	□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       □4级（高度自动驾驶）  

	自主式智能驾驶
功能描述
	

	网联式协同驾驶功能描述
	

	四、测试/示范计划及安全员信息

	测试/示范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测试/示范时段
	

	申请测试/示范项目
	

	申请测试/示范路段/区域
	

	安全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
	
	
	
	
	

	注：需提供安全员在职证明、身份证及机动车驾驶证、自动驾驶系统培训证明等文件

	[bookmark: _Hlk150417150][bookmark: hmcheck_913198bf98e74e6f846b1fa52d1fa1d0][bookmark: hmcheck_6674a0d0ff684a7093e7f7e1b4650d98]五、申请主体赔偿能力自证明

	证明类型
	□购买测试/示范车辆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

	
	□出具测试/示范车辆每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赔偿保函

	注：需提供测试/示范车辆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者赔偿保函文件

	六、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简要说明
	备注

	1
	
	
	

	…
	
	
	

	七、申请主体声明

	申请主体
	

	声明内容
	我单位声明如下：
（一）测试/示范车辆符合对应类型的安全技术检查要求；
（二）将按要求做好测试/示范车辆的数据采集和传送工作；
（三）测试安全员已通过相关培训合格且已被授权进行道路测试/示范活动；
（四）将严格遵守《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管理细则（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相关文件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hmcheck_f47edc0895344b248ffe847e5d9736e9][bookmark: hmcheck_0832a225e0464a4e8c9613d31ce07c5f][bookmark: hmcheck_77f0a7ee70f6471ea97166d48d37b3cc][bookmark: hmcheck_e3b59ce3edf24d9798e045f3e8663464][bookmark: hmcheck_df194e43a732440398ee039e6180dbd1][bookmark: hmcheck_356357758d0e4b24bebe5172e93ea620][bookmark: hmcheck_b71023843fcb492ab3f4b8cb4998e3dc][bookmark: hmcheck_fe1cbe47c8f7466995e0a2b2c802dcb5][bookmark: hmcheck_37b88bf537e741edaaa3c8a019089983][bookmark: hmcheck_a962f371449745198350d80de916a1ef]※以上材料需提交电子版，文件格式为PDF兼容格式（.pdf）或WPS文字兼容格式（.wps/.doc/.docx）。

附件4
                          年   第    号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
（参照模板）
本单位（道路测试主体名称）因业务需要，于起步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在测试期间将严格按照《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遵守《关于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工信部联装﹝2021﹞97号）、《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管理细则（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道路测试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申请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背面）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
（参照模板）
	道路测试主体
	

	道路测试车辆
	（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道路测试
安全员
	（须依次列出测试安全员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

	道路测试
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道路测试路段和区域
	（须依次列出，测试路段或区域名称与省、市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一致）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自动驾驶测试路段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道路测试
项目
	（须依次列出）


附件5
年  第    号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安全性自我声明
（参照模板）
本单位（示范活动主体/联合体名称）因业务需要，于起步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在示范活动期间将严格按照《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遵守《关于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工信部联装﹝2021﹞97号）、《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活动管理细则（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示范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示范活动主体/联合体所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背面）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活动基本信息
（参照模板）
	示范活动主体
	

	示范活动车辆
	（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示范活动
安全员
	（须依次列出安全员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

	示范活动
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示范活动路段和区域
	（须依次列出，示范活动路段或区域名称与省、市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一致）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示范活动路段间或区域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示范活动
项目
	（须依次列出）

	商业试点收费标准
	（开展商业试点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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